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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20174 号）（以下

简称“落实函”）已收悉，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禾智能”、

“发行人”、“申请人”、“公司”）已会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或“保荐人”或“保荐机构”）对落实函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

及落实，现对落实函回复如下，请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落实函回复报告使用的简称与《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的释义相同。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引用募集说明书内容 楷体（不加粗） 

涉及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在《募集说明书》中以楷体（加粗）

方式列示。 

本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中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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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发行人在江西电声产品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江西智能穿戴产品

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效益预测的计算过程中使用高新技术企业对应的所得税税

率进行测算，而前述项目的实施主体江西佳禾电声科技有限公司尚未取得高新技

术企业资格。 

请进一步说明前述项目使用高新技术企业对应的所得税税率进行测算的谨

慎性和合理性。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发行人均按照 25%税率测算，具备谨慎性和

合理性。发行人已修改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涉及所得税税率相关内容，

并在募集说明书“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之“十

一、募投项目涉及所得税税率测算过程的合理性”中做以下补充披露： 

“（二）涉及所得税税率的测算过程是否谨慎 

本次募投项目中，江西电声产品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及江西智能

穿戴产品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效益测算过程涉及所得税税率。本次募投项目效

益测算过程中，发行人均按照25%税率测算，涉及所得税税率的测算过程具备谨

慎性和合理性。” 

保荐人核查情况： 

1、核查过程 

获取并查阅江西电声产品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和江西智能穿戴产

品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项目效益测算过程中涉及所得税

税率的测算过程的谨慎性和合理性。 

2、核查意见 

公司按照 25%所得税税率测算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说明书中涉及所得税税率

的测算过程合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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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的毛利率持续下滑，本次募投项目扩张产能接近

现有产能的一倍。 

请发行人结合所在电声市场的竞争趋势、行业特点、客户及产品结构、毛利

率水平、现有产能规模等，对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的产能扩张和消化等情况进行针

对性的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六节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三、对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或实施效果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中做以下补充

披露： 

“（八）募投项目产能消化风险 

从行业角度来看，近年来电声行业景气度持续较高，吸引众多新竞争者不

断加入，大部分中小电声产品制造企业集中于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另一方面，电声行业技术更新迭代较快，对电声制造商的技术水平要

求越来越高。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年预计为2026年，若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化、

公司市场拓展不利、公司届时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行业需求等，可能导致新增

产能无法消化。 

从公司角度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耳机、音箱等，产品结构

较为集中；公司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较高，客户集中度较高；公司的毛利率持

续下降，现已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本次募投项目“江西电声产品柔

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达产年为公司新增产能1,930万台，

新增产能规模约为公司2020年度产量。如果未来主要客户不向公司下达订单、

公司毛利率持续下降等，可能导致公司新增产能无法消化或盈利能力不达预期，

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保荐人核查情况： 

1、核查过程 

获取并查阅募投项目相关产品的行业研究报告、募集说明书、招股说明书等

公开披露信息，了解行业发展情况，结合电声市场的竞争趋势、行业特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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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品结构、毛利率水平、现有产能规模等情况，分析募投项目产能消化风险。 

2、核查意见 

若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化、公司市场拓展不利、公司届时的技术水平不能满

足行业需求、未来主要客户不向公司下达订单、公司毛利率持续下降等，可能导

致公司新增产能无法消化或盈利能力不达预期，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不利

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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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之回复报告》之签署页） 

 

 

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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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之回复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李  炎                      曹志鹏 

 

 

 

保荐机构总经理：                 

                         熊剑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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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

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               

    熊剑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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